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

	玉江自然资执催告〔2025〕4号


崔某某:

2024年10月5日，你未取得采矿许可证，擅自到江川区江城镇温泉村委会李家山非法开采磷矿的行为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（2009版）第三条第三款规定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（2009版）第三十九条、《云南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、《云南省自然资源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地质矿产类（序号1）》的规定，我局已于2025年6月19日作出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玉江自然资执罚〔2025〕6号），并于2025年6月20日向你邮寄送达。
你至今未履行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第二项内容:2.对你参与非法开采磷矿石的行为处以人民币5000.00元罚款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“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：（一）到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%加处罚款，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数额”的规定，自2025年7月6日起，每日按罚款数额5000元的3%加处罚款。截至2025年8月8日，加处罚款数额已达5000元，连同原罚款5000元，你应缴纳款项共计10000元。现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四条规定，我局现催告你自觉履行。
本催告书送达十个工作日后，如你仍未履行，我局将向玉溪市江川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
联系人：    玉溪市江川区自然资源局     

电  话：      0877—8010610            

地  址：玉溪市江川区宁海街道景新路20号

玉溪市江川区自然资源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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